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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午睡”员工是否合法？

主持人:

日前有网友发布信息， 称海尔集团 4 名员工因饭后午睡，

被巡查人员拍照后责令一周内办理离职手续。 海尔集团于 9 月

6 日对此作出了回应， 称四名员工并非在午休时间午睡， 而是

于工作时间在公共接待场所睡觉， 违反了海尔员工行为规范，

属于一级违规， 按规定应解除劳动合同。

这一事件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和讨论， 有人认为海尔侵犯了

员工的 “午休权”， 管理不够人性化； 也有人认为既然公司作

出了规定， 员工就应当遵守， 公司开除违反规定的员工无可厚

非。

那么， 从法律角度来看， 公司的做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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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有社交媒体发布信息

称 ， 海尔集团 4 名员工饭后午
睡， 被巡查人员拍照后责令一周

内办理离职。

在曝光于社交媒体的消息
中 ， 爆料人贴出的 “关于中午

脱岗睡觉的通报 ” 显示 ， 4 名
员工被开除的原因是 “2019 年

8 月 27 日午餐后不及时返回工

作岗位 ， 在创牌一楼咖啡厅睡
觉。”

有不少海尔员工吐槽 “中午
只有 30 分钟吃饭时间， 有巡查

人员检查不准午休。”

对此 ， 海尔集团发布了 5

点情况说明进行澄清：

1. 所述四名员工并非在休
息时间午睡， 而是于工作时间在

公共接待场所睡觉。

2. 海尔有明确的公司制度
和员工行为规范， 对工作时做与

工作无关的事情有详细规定。

3. 海尔的制度及员工行

为规范既符合我国法律法规，

又经过海尔集团及各法人公司

职代会讨论通过。

4. 公司制 度 中 规 定 ，

11:30-13:00 之间， 员工可

自主安排就餐时间从董事长到
每个员工， 同一标准， 一视同

仁。

5. 所述四位员工的行
为， 违反海尔员工行为规范，

属一级违规， 按规定应解除劳
动合同。

1984 年 12 月 ， 海尔公
司的前身， 青岛电冰箱总厂发

布的劳动纪律管理规定中， 就

列出了 13 条禁止行为， 包括
工作时间不准睡觉， 不准打扑

克 、 下棋 、 织毛衣 、 干私活
等。

2011 年 6 月， 海尔集团

发布的 《海尔集团员工行为规

范 （试行版）》 对员工违规行为及

后果则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

将违规分成三级， 违规事项达到

105 条之多。

该文件称， 行为规范是海尔

所有员工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对

上述规章制度任何形式的违反 ，

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包括但不

限于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 并追
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该版行为规范中称， 若员工

出现一级违规行为， 海尔集团将
毫无补偿地与其解除合同， 并对

其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保留追
究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权力。

此后， 《海尔集团员工行为

规范》 在此基础上经历了多次版
本更新。

根据海尔集团 9 月 6 日发布
的情况说明， 员工于工作时间在

公共接待场合睡觉属于一级违规

行为， 按规定应解除劳动合同。

网传员工午睡遭到开除 海尔回应“并非在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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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我国《劳动合同法》对

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是有所倾斜

的， 其中就包括对用人单位劳动合

同解除权的限制。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了“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过

失性辞退）”：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

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

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

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此次海尔解除员工的合同， 依据

的应该是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这一条。

因此， 简单地说员工午睡遭开除

显然并不准确， 从海尔公司的回应来

看， 这些员工是在非休息时间和公共

接待场所睡觉。

这与人们一般认知的“午睡”应该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午睡开除”并不准确

简单地说员工午睡遭开除显然并不准确，从海尔公司的回应来看，这

些员工是在非休息时间和公共接待场所睡觉。

规章制度“有”不等于“有效”

李晓茂： 规章制度对于用人

单位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它是适

用于单位内部的“法律”，因此其

制定程序必须合法， 内容也不能

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

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

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

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

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

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

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

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

定。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

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海尔员工行为规范在性质上属

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因此，该规

范在制定过程中必须经过民主程

序， 即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

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

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制定完成后， 必须履行公示

程序或者告知劳动者， 上述这些环

节都必须留存相关证据， 否则不能

作为有效的管理依据。

简单来说，规章制度“有”不等

于“有效”。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有用

人单位依据内部规章制度行事，但

最终在劳动仲裁或者诉讼中被确认

无效的情况。

而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用人单位根据 《劳动法》

第四条之规定， 通过民主程序制定

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及政策规定， 并已向劳动者公

示的， 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的依据”。

当然，在合法的基础上，单位的

规章制度也应当兼顾情理。 对员工

的午休午睡需求给予制度化的保

障， 能保证员工以更充沛的精力投

入下午的工作之中， 这对单位也是

有利的。

简单来说， 规章制度 “有” 不等于 “有效”。 在司法实践中， 常常有用人单位依据内部规章制度

行事， 但最终在劳动仲裁或者诉讼中被确认无效的情况。

潘轶：一方面，法律对劳动者权

益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保护， 但另

一方面， 法律也不能过度干涉用人

单位的内部管理。

因此，《劳动合同法》 对于违反

企业规章制度的过失性解除， 仅规

定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至于怎样才算 “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需要根据具体的

规章制度来判断。

实践中， 不少用人单位没有合

法有效的规章制度， 这自然会让自

身处于不利的境地。 因为既然没有

规章制度， 单位凭什么说员工违反

规章制度呢？

而在此次事件中， 海尔公司是

有完备的规章制度的。

从海尔公司的回应来看， 海尔

称其规章制度及员工行为规范既符

合法律法规， 又经过海尔集团及各法

人公司职代会讨论通过；

公司制度中规定，11:30-13:00 之

间，员工可自主安排就餐时间，从董事

长到每个员工，同一标准，一视同仁；

所述四位员工的行为属一级违

规，按规定应解除劳动合同。

如果回应属实， 且员工违反行为

规范有明确证据， 那么海尔公司单方

解除合同是有依据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劳动合同

法》 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用人单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

者劳动合同约定的， 工会有权要求用

人单位纠正。 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

的意见 ， 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

会”。

通知工会程序也是许多用人单位

容易疏漏的，如果缺少这一环节，同样

有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解除。

如有明确规章制度应属合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

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